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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专题】

“情”“义”相须：孔子情理关系思想新解

贾 伟 玮

摘　 要：情理关系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受关注的人伦关系之核心议题。 《论语》中所展现的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

人，他既重“情”，也重“义”。 在孔子那里，“情”既是人之重要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人之道义确立和德性完善的起

点；“义”专注于人事之所当为与人道之所宜，既是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又是内在于人的价值判别力。 “情”与

“义”作为道德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保持张力的动态平衡关系：“情”为“义”始，“义”为“情”节。 在孔子思想

之中，“情”“义”不离，“义”缘“情”而立，“情”得“义”而安。 作为“情”之不爽失的“义”，是情感与理性相融合与平

衡的逻辑基础，彰显了孔学的合情之真、合理之善与合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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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长久以来关注

的核心议题。 与西方一些认为理性和情感彼此相互

冲突的哲思不同①，儒家伦理主张情感与理性不可

分割，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与平衡，而这

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是“义”的根据。 蒙培元先生

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 ‘情理’ 之

学。”②梁漱溟先生也说：“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

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

谓理性。 理性不外乎人情。”③梁先生认为儒家伦理

具有“因情而有义”的特质，“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

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④此

番论述极为精辟，只可惜未见梁先生深入阐发。 学

界关于儒家情理关系问题研究的成果虽丰硕，但落

脚到儒学开山孔子上仍有待补充。 《论语》通篇未

见一个“理”字，且前贤多对孔子“情”与“仁” “礼”
之间的关系探幽发微，对“义”提及不多。 有感于

此，本文拟对孔子的“情”“义”范畴以及二者之间的

关系进行初步梳理与探讨，并以此视角来思考，以期

能丰富儒家情理关系问题的研究，并能对相关问题

研究做出补充。

一、从对神鬼的“畏”“敬”到人际的“爱”：
孔子对“情”的伦理转化

　 　 何谓“情”？ “情”是一个形声字，青声，从心。
“青”，《说文》谓“东方色也”。 东方为“木”，草木之

色青，故“青”又代表“春生”，有美好之义。 由此可

见，“情”字从“心”从“青”，指人心、人性的萌发和

外显状态。 在介于孔孟之间的郭店竹简出土之前，
“情”字很少出现于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当中，且作

为“情感”义的“情”字也极少见到。 《论语》中“情”
字二见：“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得其情，则
哀矜而勿喜”，均为“情实”的意思。 而在郭店竹简

《性自命出》中“情”字出现了 ２０ 次，且最重要的含

义是表示人的情感，可见其对情感的重视是空前

的。⑤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先

秦儒家重要文献，《性自命出》重情思想的来源无疑

是孔子。
虽然《论语》中的两处“情”的字面意思是“情

实”，且未形成像后世儒家那样清晰的性情对举的

思想，但实际上，孔子是极重情感意义上的“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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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他多用具体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词汇或字眼来

表达“情”。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

以喜，一则以惧。”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不清楚父母

的年纪，在因父母长寿而感到欢喜的同时，也要因其

年事渐高而感到担忧和惧怕。 孔子评价《关雎》为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此诗抒发快乐但不是没

有节制，表达悲哀但不至于伤痛。 《论语·先进》载
“颜渊死，子哭之恸”，弟子颜渊短命早死，孔子痛

哭，并说：“天丧予！ 天丧予！”孔子形容那感觉就像

老天要了他的命一般痛苦。 孔子说：“唯仁者能好

人，能恶人。”只有道德高尚的仁者才能真正正确地

抒发好恶的情感。 他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不迁怒，不贰过”，等等———《论语》中所刻画的孔

子，恰恰是一位少言“情”字而又时时处处重“情”的
思想家形象，而孔子所重的“情”，便是人的真情实

感，即与外物接触而形成的与人的生命体相关联的

情感体验或心理状态。 可以说，孔子的“真情实感”
之“情”恰恰是“情实”的引申义，被后儒继承发展

之，在先秦便形成了重情的传统：《性自命出》言“君
子美其情，贵（其义）”；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
非之“四心” 来体认各种情；荀子之 “情” 从属于

“性”，《荀子·正名》里就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意思是人生

来便有的未加修饰的自然秉性中的好、恶、喜、怒、
哀、乐便是“情”。

此外，作为真情实感的“情”具有三个特质：一
是实然性。 “情”首先是真与实的，是一个存在于人

伦日用之中的实然概念，无善恶价值。 二是情境性。
因为“情”是经由接触外界事物而引起的情感体验

或心理状态，因而人在面对不同的情境时便会产生

不同的情感，就像孟子所讲的突然间看到“孺子将

入井”时，人所产生的是“怵惕恻隐”的情感，而非

“羞恶”“辞让”的情感。 三是差异性。 即面对同样

的情境，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情感也会不同，比如，宰
我与孔子有关“三年之丧”的辩论，面对父母的离

去，孔子认为那种悲恸之情至少要三年才可平复，但
宰我认为只需一年即可。 由于“情”具有的实然性、
情境性以及差异性特质，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

景下，“情”便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个体的特

殊情感如此，影响民众至深的社会情感更是如此。
殷商时期，社会情感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

“畏”。 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一切民族的文化，都

从天道天命开始。”⑥ “情”的初始意涵与殷商时期

“率民以事神”的宗教文化背景直接相关。 商代一

年也叫一祀，因为各种祭祀活动按照一定的顺序举

行完毕的周期刚好是一年，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最重要的情感就是对于鬼

神的情感。 并且对于认知能力和生产能力尚处于低

级阶段的远古人类来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
自然界的“斗转星移” “寒暑更替”，人生中的“生老

病死”“聚散分合”，都会让人们对具有无限威力和

不可掌控的天（帝）以及其他未知的力量产生困惑、
焦虑和畏惧，从而进行祭拜天地、奉神事鬼的宗教活

动，祈祷福佑以及祈求赎罪避祸，人之“情”得以慰

藉与纾解，日常生活与政治结构也可处在一种相对

安然有序的状态当中。
到了西周，社会情感则集中地表现为民众之

“敬”。 西周灭商，面对商纣王“呜呼！ 我生不有命

在天？”的喟叹，周人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予以

回应。 “以德配天”的做法，说明周人在保留了对

“天”的畏惧之情的同时，也看到了人自身的责任与

义务。 继而作周礼，来规范人（主要是王权贵族）的
衣着穿戴、仪容仪表与行为举止，以建立其政权的合

法性以及维护氏族社会生活的有序与稳定。 《礼
记·礼运》中说得很清楚：“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
修十义，讲信修睦……舍礼何以治之？”制“礼”实为

治“情”，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下，人之“情”主
要表现为“敬”，敬天、敬德、敬“礼”。 相对于商朝，
西周外在的祭祀仪式已经相对弱化，但人内在的以

德配天、敬鬼神的情愫得到强化。 时人的喜怒哀乐

等情感有很多，但作为社会情感来说，“敬”是最重

要的。
相较于殷周之“情”，孔子之“情”更加生动与鲜

活。 因为孔子在继承发展周礼的同时，认识到了人

的主体性价值，从而对“情”进行了转化发展。 一方

面，孔子把以前传统的以神鬼为本位转化为以现实

的人为本位，以人与人关系的调解为主要思考对象；
另一方面，在孔子之前，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和买卖

奴隶，从不把奴隶当人看，孔子以人的现实生活为

本，其思想有面向包括奴隶在内的一切人并建立共

同的人道标准的倾向，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与相

残。 因此，孔子之“情”是根植于人的个体生命中普

遍认同的情感，其主要表现为“爱”。 孔子之学通常

也被称为“仁学”，《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孔子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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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仁，孔子曰：“爱人。”“仁”是沉浸于人的生命之

中的对他人的“爱”之真情。 方东美先生称：“儒家

之‘德’透露亲切而和谐的关系。”⑦此所谓和谐关

系即“仁”之可以“化人为亲”，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

结会促进社会伦理秩序的和谐。 “情”是“仁”的核

心依据，也就是孔子所言道德生命的内核。
孔子之“仁”离不开“情”，孔子所重之“礼”也

与“情”不相离。 林放请教孔子何为礼的根本，孔子

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朱熹

《论语集注》引范氏（宁）曰：“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

诚，故为礼之本。”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隋书·高

祖纪下》曰：“礼有其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杨
伯峻《论语译注》译“易”为“仪文周到”。 意思是

说，仪文周到、奢华只是外在表象，真情实意才是深

层本质。 并且可以看出，当个体情感与礼制产生冲

突时，孔子关注个体情感之真甚于礼制规范之严，关
注情之“爱”甚于“敬”，说明礼的本质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人情的笃实及其应然秩序，礼的形式要服从

于情感的真实。
孔子对人的内在情感世界进行开掘，将“情”作

为根植于人的生命体的基础、实体和本源，使人文世

界的代表由三代“神本”之“礼”转向了春秋季世安

放于人的内在世界的爱人之“仁”。 所谓“人而不

仁，如礼何？”孔子发现，原来的周礼是覆盖人跟天

交往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失去了对天的“敬”，周
礼只能作为外在规范而徒具苍白的形式，逐渐走向

崩坏的境地。 孔子以“仁”释“礼”的实质是援“情”
入“礼”，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将社会外在规

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

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⑧。
总的来说，孔子的哲学是面向人的。 徐复观先

生在论及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时说，由孔子

而“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⑨，由孔子而“开辟了

内在的人格世界”，“所谓内在的人格世界，即是人

在生命中所开辟出来的世界”⑩。 与殷周时期外求

于宗教神性的情感相比，孔子更看重人的沉浸于血

与肉的生命中普遍存在的真情实感，孔子将“原始

神性情感的外求倾向，转化为人类可以主动自发且

自我完足的道德情感”。 孔子通过对三代时期

“情”意涵的转化，发现了真实的、普遍的人间，发掘

了人作为主体的双重价值：生命存在价值与德性完

善的价值，从而创建了仁学，改造了周礼，提出重

“义”的思想。 情感是存在于人的内在人格世界中

的核心因素，可以说，孔子开掘的“情”是其伦理学

思想的起点，奠定了儒学性情思想的主基调，是儒家

“由家伦理推出社会伦理”的重要因素，在先秦儒家

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

二、从“神本”到“人本”：
孔子对“义”的理性发掘

　 　 孔子之学，贵仁而重礼义。 “义”在《论语》中凡

２４ 见，是孔子学说中重要的价值范畴。 张岱年先生

指出：“义的观念，大概萌芽于孔子之前；到孔子乃

确立为一个重要的观念。”《论语·阳货》载“君子

义以为上”，《论语·卫灵公》载“君子义以为质”。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崇尚义，以义为至高原则，将义视

为君子的本质存在。 但是，对于“义是什么”，《论
语》通篇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正如庞朴先

生所言，这既是一个“有了若干答案的老问题”，因
而也就成了“一个难以答复的新问题”。因此，孔
子为何重视“义”，以及如何将萌芽于他之前的“义”
观念转化、确立为儒家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成为我们

首先必须要讨论清楚的问题。
何谓“义”？ “义”字比儒家的核心概念“仁”字

出现的都早。在甲骨文中，写作“ ”，《说文解字》
释为：“义：己之威仪也。 从我、羊。”结合《中国古代

人我关系论》中的考证可知，“義”的原始意义有二：
其一，表示以兵器、刀具屠宰羊（牺牲）以祭祀鬼神；
其二，表示祭祀时主祭者（君主或群体中的最高主

宰）仪容的威严与合宜。 此外，段氏注许说时以

“宜”释“義”，又“宜，所安也”，那么“义”便表示“仪
容合乎规则、合宜得体”，以求“人鬼两相安”。《商
书·高宗肜日》言“惟天监下民，典厥义”，说明殷人

将“义”视作上天和君王统治下民的最高原则，只不

过其价值指向是“以神为本”的，即“在鬼神观念主

宰着人们头脑的时代，鬼神（先人）与事神之人（后
辈）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伦理关系，致孝乎鬼神是第

一种美德、第一种善、第一种应当”。 这一思想被

周人继承，后因政治需要，将天之“义”与君主的敬

德、保民思想相结合，用以规范君主王权阶级的德行

及支配权力的证成，发展为宗法性道德。 这些均是

孕育孔子及先秦儒家“义”观念的母体。
在前述母体之上，孔子发展出儒学之“义”。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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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喜《易》而“韦编三绝”。 《帛书·要》载孔子说：
“《易》，我后其祝卜矣！ 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重

《易》之“德义”而后其“祝卜”，这是对《周易》进行

的理性解读与哲学改造。 《帛书·要》载孔子曰“君
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

而希也”，孔子将人之德行仁义与《周易》之福、吉相

连———君子观天地之象，然后推至人伦之则，人便拥

有了普遍的主体性。 而“义”则被看作是天、地、人
三才中人之范畴的伦理正义、规范原则：《易·说

卦》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易·系辞下》曰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意思是说仁义之于人道就相当于阴阳

之于天道、刚柔之于地道。 人的思想意识始于天道、
地道，终于人道，由于“人能弘道”，人因而获得了道

德主体性，人道最终指向人之仁义道德。 如此一来，
德与福相连相生，《周易》的卦爻象占获得了新的解

读，为儒家践行“义”而获得福佑的思想生发提供了

土壤。 换言之，德行仁义代替了古时祈祷占祝于鬼

神，成为人们积善成福的新途径。 这不仅是哲学思

想的创造，更是文化与传统的更新；这不仅奠基了儒

家价值范畴体系的初步建立，更意味着其价值范畴

可以由天上神灵法宝下落成为人间的法则。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释“义”说，“义之本

训为礼容各得其宜”，又说“义必由中断制也”。这

两方面注解正反映出“义”的观念由殷商时期的宗

教性、西周时期的宗族性到春秋时期的自主自觉性

的演变过程：“礼容各得其宜”是殷周祭祀礼仪侧重

的外在之义，强调礼容仪节的合宜、得当；“由中断

制”则是孔子强调的人格内在的自我意识兴起之后

的自我裁制之义。 二者虽不互相排斥与对立，但其

观念的流变反映出先秦哲学思想的转向，即由原始

宗教神本转向人本伦理，而这种转向正是由孔子来

完成的。
在弄清楚孔子对“义”观念做出的“神本—人

本”转化之后，再来回答“孔子的‘义’是什么”的问

题。 徐复观先生总结孔子之“义”为“人事之所当

为，亦即礼之所自出”；蔡仁厚先生给出的结论与

之相似但有所补充，认为“义”是“事理之当然，亦是

人事之所当为”，且“义在本质上乃是道德的应然判

断”。而郝大为、安乐哲先生则认为“义具有规范

的力量，但本身不是规范”。 冯友兰先生将其定义

为“形式的观念”，形式的本质就是“应该”，是“绝对

的命令”，且此“绝对命令”是“由自我做出判断与裁

决的内在道德律令”。 综合诸前辈的观点，笔者认

为，孔子之“义”就是指人事之所当为以及人道之所

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孔子之“义”既是外在的道

德规范，又是超越于其他道德规范之上的内在的理

性能力，其实质即价值判别力。 同时，“义”具有以

下一些特质。
其一，应然性。 孔子说“义者宜也”，义的本质

即规定性、适宜性与恰当性。 “义”首先规定了一种

“应当”，是必须遵守的刚性原则。 《论语·里仁》中
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什么是必须、务
必要去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绝对不能做的，只
要是合适的、恰当的就是符合“义”的，就是对的、可
以去做的。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
“义”是孔子强调的君子道德人格的必备条件。

其二，实践性。 孔子将“义”由至上天神的最高

法则转化为人间道德规范，正是通过发掘“义”的实

践性来实现的。 在孔子看来，“义”并非外加于人的

“天理”，其本身是无数实践活动的凝结，是从实践

中概括总结出来的规范。 换言之，“义”所强调的恰

当和适宜，不只是认知层面上的、绝对观念的，而是

要体现在具体的生活实践活动当中的。 孔子讲仁义

道德始终以人为中心，他将天以道德人格化，提出

“下学上达”的道德实践方式，《论语·宪问》载孔子

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不怨天，不尤人。 下学

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有关“上达”的理解，皇
侃在《论语义疏》中释为：“上达者，达于仁义也。”

刘宝楠引《论语比考谶》释为：“君子上达，与天合

符，言君子德能与天合也。” 朱注曰：“凡下学人

事，便是上达天理。”可见，孔子是将仁义与“天”
双向打通的，即君子通过观天地之象来推测人伦法

则；由行义成德代替求福卜筮，以求与天合。 通过君

子对德的实践将“义”与“天”统一起来，在这里也可

以说，孔子提出了道德形上学的问题，并且这里的

形上学的重点在于通过“下学”而“上达”，在“人
事”中践仁行义而知天。 成德而行义，行义以成德，
可以说是一种“体—用”关系。 换言之，将作为道德

禀赋的“义”上达于天道，才是孔子有关道德实践性

的重点所在。
其三，境遇性。 孔子的哲学体现在人伦日用当

中，人的行为必然时刻处在一定的境遇下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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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不同的境遇下，人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

抉择；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与抉择又体现着新的情

境。 在永恒变动、推陈出新的境遇下，“义”所具有

的价值判别力便被不断地展现出来。 因此，“义”一
定是因时因境而异的，“义”的这种变动不居被陈大

齐先生称为“不固”。这与《论语·子罕》中孔子提

倡的杜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种弊病相一

致。 实际上，“义”的创新性价值是孔子一再强调的

中心论题，也是为什么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

行之”的原因：礼是既定的历史的产物，是“固”的、
是“死”的，而义是可以根据新的历史社会情境而

“变”的，是“活”的，“义”可以在维持“礼”的规范性

的同时为“礼”注入弹性。 这也是“义”与“礼”的本

质区别所在。 同时可以看到，处在变动的、复杂的情

境之下，人对“义”的解释就不能仅仅依靠来自外界

的既成的规范，而是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判断，以达到

与情境的和谐与融洽。 因此，“义”是“由中断制”，
将主体的自觉意识最大化地调动出来，“义”的境遇

性同时包含了其灵活性与创新性以及人之为人的自

主自觉性与理性。
其四，审美性。 孔子说：“义者宜也。”“义”不仅

是道德的、理性的，而且是得宜的、得当的，是在一定

的价值判断与理性节度之下的合理行为，体现着人

伦关系当中知分寸、懂进退而达到的和谐有序、恰到

好处的审美境界。 清段玉裁注“义”说，“義，从羊，
与善、美同意”，“义”字在其产生之初便具有了善与

美的意涵。 《论语·阳货》载：“君子有勇而无义为

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虽然“勇”也是一种美

德，但是也必须有“义”对其进行裁制，否则便会产

生为盗作乱的结果。 “义”是其他诸德的“标尺”，使
诸德适度且合宜。 《论语·述而》载孔子说：“可与

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
可与权。”“权”是“义”的应有之义，是衡量情境、事
理以求不偏颇之宜，在“共学”“适道”“与立”和“经
权”四个层次中最难把握。 不偏颇之 “宜” 即为

“中”，要求根据主客体、主客观条件综合权衡下的

无过无不及，就像孔子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

矣乎！”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其五，合理性。 所谓合理性，就是与理性相合。

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制

度规范，是社会理性的外在表现。 孔子在这里强调

的是对自我情感、自我感性欲望的约束，弘扬的是社

会理性精神。 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
是礼的精神内涵，无论是在主观上认识道，还是在客

观上认识万事万物之理，都离不开“义”，因为“义”
是人在主客观相统一之下做出价值判别的理智能

力。 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体现的正是人之为

人的理性。 孔子所说的“人”是具体的、鲜活的、有
真情实感的，除了具有生命存在的价值之外，还具有

“异于禽兽”的人格特质，能够通过外在“礼义师法”
或者内在道德自觉来完成理性对感性的约束。 这一

点后来被荀子揭示得更加明确，《荀子·王制》曰：
“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也。”

“义”是人贵于禽兽的关键因素，是理性的要求

对感性欲望的节制，体现了先秦儒家所共有的理性

致思。 孔子之“义”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
而且是“德之为德”的原理，充分彰显了人作为主体

的理性之美。

三、“情”“义”的张力与统一：
“义”本于“情”而节“情”

　 　 孔子将“情”作为最基本的、实然性的存在纳入

其伦理思想体系当中，而“义”作为外在道德规范与

内在价值判断力的结合，体现在人伦日用的各种情

境下的实践行为当中。 李泽厚先生认为，“在中国

哲学传统中，培育理性化的情感成为儒学的主要特

征”。 《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始者近情，
终者近义。”“道”即人道，人道始发于“情”，“情”的
真实表达、适度抒发乃“道之始”；而人道终于“义”，
“情”达至“义”方为“道之终”。 可见，“情”与“义”
之间具有特定的结构，既存在一定的张力，又辩证地

统一在一起。
１．“情”为“义”始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人们的情感在社会历史

发展中呈现出从对鬼神的“畏” “敬” 向人际间的

“爱”的流变，“义”的观念也存在一个由“神本”向

“人本”的转化过程。 真实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是孔

子“义”观念的生成本源和伦理起点，“义”观念的转

变也正是孔子通过对原始宗教情感的价值转换来完

成的。
同时，孔子又对人的孝亲情感进行了开掘。 人

的道德情感是自然情感与社会情感的有机统一。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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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发现，以“孝”为核心的血缘亲情便是由自然延伸

到社会的原发性情感，是儒家家庭伦理走向社会伦

理的关键因子。 “义”作为人伦日用之纲，生发于家

庭血亲之间的亲亲之“情”。
其一，“亲亲”之情是人所共有的最深沉的情

感，而“义”与建立在亲亲之情基础上的孝悌相贯

通。 《论语·学而》载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孝与悌，同为仁之根本。 《中庸》引孔子的话

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孝
基于子女对父母的爱，以家庭伦理为基本范围；悌是

对兄长的尊敬与服从，与义的“尊贤”观念同源，是
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的延伸，正如孔子所言“弟子

入则孝，出则弟”。 《孔子家语·本命解》中记载的

孔子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解：“门内之治，恩
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对此，肖群忠先生讲得清

晰透彻：“义与悌道相统一，悌道又是从孝道中衍生

出来的。 因此，义，就是出于孝之爱、敬精神，在处理

人际利害关系时，合宜、合理、以求人事之和顺。 内

有孝敬、尊尊、长长之诚心，以求其有秩序；外有义

行，以求其合乎事理，所以，孝与义是互为表里、内外

贯通的。”因此，“义”正是缘“情”而生、而立的。
其二，人们普遍具有的“报”的心理情感，也是

“义”之生成基础。 “报”是报答、回报的意思，《诗
经·蓼莪》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
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

极。”父母对子女有生育、养育、教育之恩，对孩子予

以关爱与付出，大多也成为孩子的榜样，子女对父母

行孝道便是出于自然亲情之爱与感恩之心的“报”
的体现。 《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大报本反

始也。”“报本反始”即受恩思报，不忘自己的生之所

自来，并与自己的生之所由遂相统一，是根源于孔子

最为重视的深厚的血亲之“爱”的情感向生之始、性
之初的一种升华。 前面已经提到，经由孔子改良的

祭祀，其对象已经由天帝鬼神变成了自家祖先与逝

去的亲人，目的是借爱与敬等真诚情感的发用而尽

一己之德，意义在于报本反始、崇德报功，即 《论

语·述而》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义”
由产生之初“人鬼两相安”的意涵，到孔子之时发展

为“人道之所宜”；换言之，即为“人人两相安”。 《论
语·阳货》载，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一年

就可以了；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
的礼制原则，但对宰我的回应是 “女安则为之”。

“宁戚”、心“安”则为。 喜怒哀乐等情感发用合度无

憾才能安，“安”是“义”要达到的内在心理情感状

态，正所谓“心安而理得”。 孔子的用意，一方面是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做出退让，另一方面则是为礼

做出的新的价值探寻。 “义”作为“礼”之内质，在新

的历史境遇下为礼提供弹性与创新性，这是孔子面

对社会现实做出的思考。
２．“义”为“情”节

作为实然的、随境遇变化的、具有个体差异性的

“情”，在其进入人的群体社会道德生活时便会表现

出一定的局限性，如虚假的 “情”、或过或不及的

“情”等，都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与混乱；“义”作
为一种理性的判别力，一方面能够判别真情与假意，
另一方面能调节“爱”的范围与程度，是端正思想行

为的规矩，也是提高道德修养的必要环节。
自然真情包括喜、怒、爱、憎、哀、惧等，是多种多

样的。 在这诸多情感中，孔子认为，哪怕是“刚毅木

讷”，只要是未经矫饰的真情实感都是接近于仁德

的，矫揉造作的情感是远离仁德的，正所谓“刚毅木

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 “匿怨而友其人，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心怀怨恨地与人交友也是

为孔子可耻的。 做作矫饰之态具有迷惑作用，不断

扩张必定造成社会混乱失序，所以要学会辨别虚情

假意以及不被虚情假意所迷惑。 《论语·颜渊》篇

载子张问如何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朱熹注曰：“爱恶，人之常情也。 然人之生死

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爱恶而欲其生死，则惑矣。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则惑之甚矣。”爱与恶本是人

之常情，但是人的生与死是不受人的情感欲望控制

的。 什么是“惑”？ 企图以个人的爱恶等感性欲望

来控制生与死本就是惑。 对一个人，爱他的时候希

望他长生不死；恨他的时候却又痛恨欲绝，这就是爱

与恨情感的偏颇混乱，是不辨是非之“惑之甚”。 所

以孔子提出，面对这般的“惑”，就应该“徙义”，即以

“义”辨之、正之，对“情”做出价值判断，从而提高修

养品德。
在辨识排除了虚情假意后，哪怕是作为人道之

肇始的真挚情感，也必须受到规范与节制，否则其流

弊就大。 因为“情”虽真，但也有哀乐、喜怒之分，人
在不同的情感状态下会做出不同的行为，所谓《左
传·昭公二十五年》里“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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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好，怒生于恶”。 好与恶、爱与恨，是人所普遍

具有的对立情感，处理不当便会失衡失序。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以说，“爱人”是儒家

仁学处理人我关系的第一准则。 然而，孔子的“爱”
是有差等的，并且隐含着恶或恨。 因为在现实社会

中，存在需要爱和值得爱的人，也存在可憎、可恨的

人，还存在一些既不需要爱也不值得恨的人。 如果

将“仁”作为第一伦理规范推扩到一切人都可使用

的范围，那么仅有爱的原则，便不足以应对各种复杂

的现实状况。 孔子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也

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

之，必察焉”。 具备仁德的人，是具有公心、不以个

人私情为主的，能够公正地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

断。 “仁者”不仅知道如何去爱，也应懂得如何去

恨；既能好其所当好，也能恶其所当恶。 只有“仁

者”能做到爱与恨的统一。 这里的“能”与“察”便是

价值判别的理智能力，是“义”的价值导向作用的

凸显。
同样，孔子反对“以德报怨”，支持“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孔子以为，“以德报怨”表面上看起来

襟怀宽大，但实际上并不合理。 孔子说“人之生也

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直”，蔡
仁厚先生解释为“善其善而恶其恶”。 “父子相

隐”之“直”，是建立在孝与慈基础之上的一种“善其

善而恶其恶”，其实现代社会法律中所规定的亲属

回避制度，就是在维护这种亲情之理。 孔子强调

“质直而好义”，强调“义”的规范作用并不是要损害

亲亲之情，而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以“义”
维护亲人之间的情感，“因义而有情”。 总之，“义”
是对“报”的心理情感的恰当纾解方式，是最为合情

合理合宜的。
然而，在孔子高倡 “泛爱众” 的整体基调下，

“义”对“仁”的节制作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 受业

于孔门后又“非儒”的墨子，便将孔子的有差等的、
能恶的爱，“膨胀”为毫无差别的、一刀切的“兼爱”。
被孟子及时发现后骂其“无父”，并高举“义”旗，将
“义”提高到与“仁”横向并列的地位。 《孟子》载：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 “人皆有所不

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

为，义也。”
孟子的“义”，是为自己的不善感到羞耻、为他

人的不善感到厌恶以及有所不为、有所不爱，是对

“爱人”之情的理性节制与平衡。 这与荀子的“君子

处仁以义，然后仁也”异曲而同工。

四、“情”“义”相须：情理的融合与平衡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孔子的“情”与“义”是
相须不相离的。 丁原植先生说：“人道肇始于人情，
终极于义立，当是儒家人文价值规划的根基。”生

活在乱世的孔子，时刻关切着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和

社会秩序的和谐融洽。 以个人真“情”为发端，首先

发展“亲亲”之爱，“化人为亲”；然后以“尊尊”之

“义”对其加以判别与节制，从而“化亲为人”，以达

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内与外的高度和谐统一的

境界。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理”不仅是前述西方学

者惯用的“理性”意涵，而且是“情之理”。 戴震在

《孟子字义疏证》中指出：“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
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他反对宋明理学以“理”
灭“情”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孔子情理关系的正确解

读。 有学者在论及儒家伦理思想时说：“情之不爽

失、不偏颇，是为‘理得’，情依其内在的条理和规律

得到恰当的安顿，是为‘情得’。”其实，无论是“情
得”还是“理得”，都离不开作为外在规范与内在价

值判别力的“义”的作用。 正如孔子强调比“能好

人，能恶人”更可贵的，是做到“好恶得其中”。 一方

面，好与恶情感得以安顿，即“情得”；另一方面，好
与恶两种看似对立的情感达到中正、恰当、不偏颇的

内在统一，即“理得”。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

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哀与乐是人

的两种情感，但哀极则心死，乐极则生悲。 只有依循

情理，使哀乐各得安顿、各有节制，不爽失亦不偏颇，
才能与天地之性相协调，于人得长生久视，于国得长

治久安。 “义”作为依循情理之恰当的安顿与节制，
是对或过或不及的情感进行裁量与规制的理智力

量，即建立在“情得”与“理得”相统一的基础上的价

值判断，是孔子伦理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儒家情理观的研究与讨

论日益增多。 黄百锐先生认为，儒家“如何爱人的

观念所牵涉到的情感习惯是我们思考习惯的重要组

成”。 余纪元先生在分析孔子的伦理学时认为，
“理性并不独立于感情和欲望之外决定善，相反，它
们一同规定着该做什么”。 这里的“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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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事之所当为”，也即孔子之“义”。 这些研究虽

然从不同视角展开，但都指向了儒学基于情感与理

性相融合与平衡的思考与价值追求。 梁漱溟先生论

儒家伦理“因情而有义”，实际上通过以上对情义范

畴与关系的讨论可知，孔子亦强调“因义而有情而

有理”；换言之，“情”是儒家“由家伦理推出社会伦

理”的重要因素，“义”是孔子情理关系的逻辑基础，
贯穿于儒家“家庭—社会” “内圣—外王”思想的始

终。 孔子之“义”就是把情感的、道德的、理性的和

美学的意义引入人伦日用当中；相应地，孔学中的人

我关系、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既有温情色彩，又有

理性的光辉，还呈现出从宜适变的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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